
是否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
动检查标准

一、检查对象

动物诊疗机构

二、检查方法

1.现场检查是否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动物诊疗许可证信息

是否与实际相符。

2.询问负责人。

三、判定标准

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检查项结

果为“不合格”，应当责令改正，并立案调查。

四、说明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动物诊疗许可证。受理申请的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依照《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的，

发给动物诊疗许可证；不合格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

国家实行动物诊疗许可制度。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

构，应当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并在规定的诊疗活动范围内

开展动物诊疗活动。

申请设立动物诊疗机构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动物诊疗场所，且动物诊疗场所使用面积

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



(二)动物诊疗场所选址距离畜禽养殖场、屠宰加工场、

动物交易场所不少于 200 米;

(三)动物诊疗场所设有独立的出入口，出入口不得设在

居民住宅楼内或者院内，不得与同一建筑物的其他用户共用

通道;

(四)具有布局合理的诊疗室、手术室、药房等设施;

(五)具有诊断、手术、消毒、冷藏、常规化验、污水处

理等器械设备;

(六)具有 1 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七)具有完善的诊疗服务、疫情报告、卫生消毒、兽药

处方、药物和无害化处理等管理制度。

动物诊疗机构从事动物颅腔、胸腔和腹腔手术的，除具

备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手术台、X 光机或者 B 超等器械设备;

(二)具有 3 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设立动物诊疗机构，应当向动物诊疗场所所在地的发证

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动物诊疗许可证申请表;

(二)动物诊疗场所地理方位图、室内平面图和各功能区

布局图;

(三)动物诊疗场所使用权证明;

(四)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五)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六)设施设备清单;

(七)管理制度文本;

(八)执业兽医和服务人员的健康证明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发证机关应当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正

的内容。

动物诊疗机构应当使用规范的名称。不具备从事动物颅

腔、胸腔和腹腔手术能力的，不得使用"动物医院"的名称。

发证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

请材料的审核和对动物诊疗场所的实地考查。符合规定条件

的，发证机关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动物诊疗许可证;不符合条

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专门从事水生动物疫病诊疗的，发证机关在核发动物诊

疗许可证时，应当征求同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动物诊疗许可证应当载明诊疗机构名称、诊疗活动范

围、从业地点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事项。

动物诊疗许可证格式由农业部统一规定。

申请人凭动物诊疗许可证到动物诊疗场所所在地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动物诊疗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

另行办理动物诊疗许可证。

动物诊疗机构变更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应

当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

关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动物诊疗机构变更从业地点、诊疗活动范围的，应当按

照本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规定重新办理动物诊疗许可手

续，申请换发动物诊疗许可证。



五、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相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向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动物诊疗许可证。受

理申请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的，发给动物

诊疗许可证；不合格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一百零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诊疗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并处三千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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